
行政罰處罰對象之研究 

論文摘要 

行政罰有關處罰法定主義之內涵，包括處罰構成要件、處罰對象與處

罰種類等等。長期以來我國行政法學界與實務界對處罰對象此議題的探討

卻相當零星，依現行法規及實務運作上，處罰對象並不限於自然人，甚至

並非以自然人為主，還包括法人、行政機關、非法人團體及其他尚未定位

之組織等等非自然人之部分，然而渠等是否得成為處罰對象，或為什麼可

以成為處罰對象？其理由或要件如何判斷？卻付之闕如。特別是在行政罰

法公布施行後，其第 3條規範之行為人概念所指為何？其定義之內容與現

行法之適用有否扞挌？及是否等同處罰對象，均有待究明。而代理人之行

為如何評價，私法上之代理制度可否當然沿用？再者，自然人與私法人間

處罰選擇的分擔與併罰，如何判斷？有無違反比例原則等問題。甚至複數

處罰對象有無競合之問題，及競合時該如何處理？皆屬本論文研究之重

點。從而，本論文試著從比較立法例、我國現行法規、學說、實務上之行

政法院、行政機關等法律見解，來探究有關行政罰處罰對象的範圍及界定

等爭議問題，並試著建構一套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法，提出研究結果及修法

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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